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溥 

振
進 

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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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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毎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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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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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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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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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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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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婆
朋

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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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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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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良 

如
喜 

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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毎
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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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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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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紀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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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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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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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
街
東
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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尊
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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哀
謝

先
考
諦
如
彬
號
厚
熾
鄭
公
府
君
痛
于
民
 

國
四
十
一
年
九
月
六
日
病
終
于
雲
毋
公
 

醫
院
積
閏
享
壽
五
十
八
能
不
孝
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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遠
 

居
祖
國
聞
耗
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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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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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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殮
議
遵
 

禮
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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叨
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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伯
厚
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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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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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喪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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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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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
座
暗
市
 

黨
殯
儀
舘
舉
行
扶
柩
出
殖
歸
土
安
基
復
 

義
各
宗
親
戚
友
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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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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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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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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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股
東
志
圖
別
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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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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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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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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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驪
此
次
歸
自
韓
國
前
線•
戎
馬
倭
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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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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靡
定
。因
念
嚴
親
在
堂•
特
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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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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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i華
友
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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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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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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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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友
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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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我
?
顧
客
乃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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敝
公
司
之
最
所
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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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
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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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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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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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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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國
小
姐
昨
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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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際
社
紐
遮
市
省
大
西
洋
城
訊
■ 

獲
新
加
冕
之 
一 
九
方
三
年
美
國
小
姐
• 

昨
日
宣
稱
■
胡
伊
永
未
使
用
脂
粉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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脂
粉
不
足
以
增
加
其
佐
治
亞
桃
花
容
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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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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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
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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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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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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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九
五
三
年
之
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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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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乃
佐 

治
亞
省
愿
干
埠
人
•
名
尼
化
展
蓮
莉
• 

十
九
歲
・
金
加
一
週
之
競
選
•
一
枝
挺 

秀
。
壓
倒
羣
芳
中
五
十
一
人
•
昨
晚
在 

大
西
洋
城
之
會
議
廳
"
舉
行
加
冕
値
， 

由
前
美
園
小
姐
。
鹽
城
人
加
蓮
乞
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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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持
加
冕
禮
•
觀
衆
及
美
容
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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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千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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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高
呼
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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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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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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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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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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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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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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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
吿 一  

六
屆
報
字
第
六
號 

2  

事
。
我
全
加
洪
門
第
十
五
居
懇
親
大
會
地
址
。
由
第
十
四
居
懇
親
~ 

决
在
滿
地
可
分
部
舉
行
。
該
分
部
已
遵
章
成
立
籌
備
處
。
并
定
期
4
 

士 
今
年
三
 
月
二
日
正
午
一 
時
•
爲
大
會
開
墓
典
禮
，
照
章
懇
親
會
所
在
匾
( 

亠
(
即
第
六
區
)
之
党
員
。
每
人
繳
納
懇
親
費
弍
元
•
其
餘
各
區
昆
仲
，
每
2

^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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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
門
民
治
黨
駐
加
國
總
支
部 
、

3

爲
通
一 

"
會

0

名
檄
納
懇
親
費
覺
元
。
如
熟
心
多
樂
措
者
。
極
衷
歓
迎
・*

收
得
懇
親
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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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
仰
於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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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二
日
以
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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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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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
籌
備
處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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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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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超
电
身
。
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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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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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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雪
居
眉
石
，商
射
良
策
。
以
謀
黨
務
之
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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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
展
。
聯
絡
感
情
。
無
因
窗
而
致
疏
•
欲
使
近
而
益
親
。
本
黨
此
次
召
開
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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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親
大
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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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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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加
肅
務
推
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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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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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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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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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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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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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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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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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
之
曹
部
•
如
將
渠
等
遣
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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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論
自
從
越
盟
方
面
增
强
其
離
容
之
後
•
越
南
局
勢
加
劇
崎
變
•
法
军
已
陷
龄 

僵
持
的
階
段
■
由
塔
錫
尼
出
任
越
南
最
高
長
官
兼
堪
事
司
令
官
•
才
二
度
寧
敗 

了
越
盟
的
冬
季
攻
勢
■
但
是
塔
暢
尼
元
帥
逝
做
以
後
•
迄
今
還
無
法
扭
轉
它
的
 

頹
局
•
印
法
顧
處
於
本
身
人
Z

力
罐
耆
惡
劣
環
境
之
下
•
實
不
勝
或
重
大
 

喜

，
貝

—

一 
寄
望
畫m

^

援
或
經
援
・
企
圖
解
免
其
沉
悶
挫
敗
的
形
势

而
柬
藁
與
老
損
的
■

是
m

rn
to之
一
環
•
効
沒
至
倆
物
左
右
割
忙

■
很
灘
制
瑜
越
盟 

66鹿
大
勢
力
・ 

鎖
越
南
西
貢
十
日
那
无
的
合
衆
社
電

、
凌
裡
的
篥 

18互
助
安
全
局

辦
事
處
•
今
天
撥
款
二
千
五
百
萬
元
一
給
與
越
南
結
合
的
柬
墉
寨
和
老
損
兩
國
 

•
據
美
大
使
舘
人
昌
稱
，
美
褰
出
給
與
兩
國
的
款
子
，
是
其
中
一 
部
分
拿
来 

購
自
車
工
机
械
•
以
配
裝
它
們
的
軍
械
廠
。
幷
添
購
它
們
的
軍
裝
及
車
械
才
用

・
其
餘
則
作
爲
它
們
經
濟
援
助
云
，
大
約
奥
一

從
法
國
的
獻
讓 

認
定
那

兩
國
防
共
的
重
要
性
.
而
加
促
其
援
了
助
柬
埔
寨
和
老
損
一
是
一
®
小
小
國
分 
一

康
許
日
些
人
不
大
知
到
•
在
這
裡
略
略
談
微
一

一 
些
國
情
。

柬
埔
寨
在
印
度
支
那
的
半
島
•
介
於
泰
國
和
安
南
之
間
。
従
前
我
國
漢
朝 

時
代
，
殖
她
是
扶
南
•
唐
朝
時
代
• 
稱
她
是
眞
臘
•
元
朝
時
代 

又
稱
她
是
占 

婆
。
它
們
老
早
與
我
們
俑
商
，
也
电
很
多
僧
徒
到
我
們
這
裡
來
傳
教
•
元
命
祖 

忽
必
烈
曾
派
大
軍
征
服
它
們
・
其
後
泰
國
安
南
・
又
屢
侵
其
地
。
文
化
也
有
名 

■
也
早
交
瓏
歐
洲
•
一
八
八
岡
年
變
爲
法
國
的
保
證
國
•
國
王
首
都 

是
臼
囊 

奔
國
內
富
有
森
林
，
輸
出
品
以
棉
花
。
米
•
烟
草
•
香
料
等
，
算
是
特
色
- 

老
M

國
名 ■
舊
稱
南
掌 
也
介
於
安
南
泰
國
之
間
.
本
来
I: 我
嵐
的
藩
屬 

一
・
自
一
九
二
一
一
年
變
爲
法
國
的
侯
護
鱷
，
歸
法
1

 印
度
支
那
政
府
管
轄
 

它
的 

境
之
地
。
刖
爲
英
國
和
泰
國
所
分
割 

居
民
多
是
老
摘
族
。
體
格
强
健 

富 

美
祐
思
想
。
長
於
機
織
及
鍛
冶
，
它
製
造
的
力
劍
一
很
犀
利
•
出
產
有
柚
木
。 

棉
花
及
金
錫
鉛
等
•
與
柬
埔
寨
鄰
近
，
土
壊
性
質
•
也
弟
不
多
•
兩
國
人
口

過
四
自
餘
萬
人
• 

、 

倆
的
防
共
力
量
•
對
亞
洲
整
個
局
面
來
看
。
或
静
不
能
發
生
强
烈
作 

-
於
包
圍
越
盟
戰
略
上
的
地
理
與
心
理
的
關
係
•
則
径
有
影
响
•
據
競 

國
仍
有
不
少
共
党
在
醞
釀
着
暴
甦
•
依
此
來
綸 

還
怕
要
肅
淸
內
究 

對
付
越
盟
•
而
爲
民
主
陣
線
添
多 
一
枝
生
力
W

呢
？

用

行
磋
強
• 
下
月
聯
合
國
大
會
在
紐
約
會 

議
所
遵
守
之
精
密
方
針
與
策
略
，
磋
仍 

續
商
訂
•
但
四
方
外
交
家
今
B

認
爲
硏 

討
一:
進
至
可
使
全
部
意
旨
明
瞭
乙
階
段
 

•
有
一 
可
能
之
事
•
爲 *
國
與
聯
厚
情 

報
員
・
約
否
認
西
方
列
强
會
贊
成
將
休
 

戰
就
判
由
高
麗
板
店
門
遷
往
紐
約
聯
合
 

國
總
部
•
共
方
或
催
促
此
事
•
似
追
随 

去
年
在
巴
黎
大
會
朋
採
之
方
針
。
但
間 

此
刻
西
方
列
强

S?

之
•
已
堅
决
反
對
云

- 

加
拿
大
要
增
强 

自
衛
能
力

安
省
哈
妙
頓
电
拾
三
日
加
拿
大
社
 

電
♦
加
首
相
聖
羅
蘭
-
昨
晚
在
哈
妙
頓 

毋
加
車
大
總
會
冨
•
龍
値
此
世
界
多 

難
之
秋
•
加
拿
大
殖
不
得
已
增
强
本
國
 

之
自 ®
 
龍
力
•
據
彼
例
•
彼
確
信
刃
民 

一 
定
明 

自
由
民
族
不
般
法
保
股
自
已
 

；

•
則
福
案
遇
有
大
禍
臨
顕
•
祗
有
怪
自 

一
己•
况
且
我
們
不
但
令
到
被
迫
民
族
失
 

一
望
。
抑
且
結
果
令
到
他
們
永
沒
受
到
飢 

一
荒
之
痛
告
。
也
我
們
一
旦
設
爲
自
由
民 

一
族
之
自
商
能
力
・
已
有
相
富
雄
厚
•
則
一

一 萬
餘
中
共
戰
俘 

皆
要
求
遣
往
台
灣 

東
京
奥
聯
社
网
，
聯
S

 
總
部
尙
不 

知
聯
合
國
將
如
何
處
理
：
一 
萬
四
千
二 

百
曾
拾
七
名
中
共
戳
俘
■
如
聯
合
國
對 

此
問 

同
直
尹
黨
之
要
求
■
强
迫
遣
返

我
們
可
一

做
姪
般
工
作
云
■

此
等
戦
俘
返
囘
中 

此
官
皆
結
束
。
惟
聯
軍
將 

在
宣
傳
戰
中
所
倦
得
之
勝

韓
戰
固
可
因 

因
此
而
失
却 

利
.

此
等
中
共
N

曾
向
戰
俘
營
軽
出 

館
願
書
•
及
對
外
之
公
開
申
明
•
渠
等 

，皆
一
致
要
求
將
渠
等
遣
往
台
滞
・
開
始 

其
新
生
活
，
彼
聯
軍
官
員
一
仍
否
能
曾
 

^

^

等
戰
然
之
要
求
•
惟
欠
方
面

詛
隆
情
，嵩
華
同
高
。拜
嘉

或
儀
呪
寵

之
下
.

難
名
。茲
因
匆
匆
返
防
・未
克
臨 :
_

一1

岐
蠲
趨
謁
別
。謹
綴
蕪
言
；
藉
伸
謝
惘
。諸
維

荃
照
不
僞■

门>^.5*04.&.8..>0*^8.8<^**4,^46<.^*^^.^6<

李
家
驥
拜
啓
 

I  

*o^*0^C
H

>^a*8^4^M
^^^*9^

趨

時

裁

縫

店
四
十
年
經
驗
 

liM
llllj^

布
色
最
多
。
手
工
最
好

•
價
錢
最
平
，
外
埠
僑 

胞
・
可
從
郵
定
。

司
理
黃
公
禮
敗

應

f

李
廉專

配
西
藥

績
街
五
零
零
號
 
電
話 TA,8715  

^
^
 ̂ ̂ ̂ ̂ ̂B ̂
 ̂ ̂i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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